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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项目名称：中山市中医院西侧停车场管理服务项目
2、项目内容：为中山市中医院西侧租借停车场提供停车运营管理服务。
3、合作方式：合作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项目所需的场地硬化平整、软硬件设备设施更新及维修维护、派驻人员工资、福利、保险、服装、通信工具、社保医保及完成该项目所需工具、一切税费等所有费用，均由服务商负责。医院除承担场地租金外，不另外支付任何费用。
4、合作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至2025年8月31日。
二、项目概况
中山市中医院西侧租借停车场：位于中山市西区翠虹路（西区中心小学东侧），占地面积约10亩。
三、合作内容及要求
1、智能道闸安装：服务商根据管理需要安装智能道闸，安装改造费用由合作公司承担。
2、车场改造配套：包括车场场地地面改造（地面平整、车位划线、标号）、照明灯光配套、监控配套、场地围蔽（道路隔离装置）、周边标牌配套、运营管理等所有费用，均由合作公司负责。
3、停车场设施设备常规维护保养：停车场智能收费封闭管理系统所需配备的所有硬件设备设施均由合作公司根据医院要求及停车场现场情况进行免费维护保养。
4、停车场设施设备如有损坏，合作公司应按需进行维修或者更换。合同期结束，合作公司投入的所有设备设施的产权归合作公司所有。
5、对于设备一般故障，系统后台响应速度不超过5分钟，较为严重的故障，维保人员不超过2小时到达现场。
6、加强车辆管理员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处理好车辆管理方面的问题和客户投诉，做好对外协调与联系。
7、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纠纷、事故及可能存在的风险，由合作公司负责处理解决，一切责任与医院无关。
四、停车收费管理
1、收费标准
合同期间内，合作公司须在市发改局批准的收费标准内，按医院制定的免费及优惠收费条款进行收费管理，变更收费标准须征得医院的同意并取得发改局批复。现阶段执行的收费标准如下：
	服务类别
	非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

	收费标准
	1元/（辆•15分钟）
	1、就诊病人车辆凭当日门诊结账发票（原件）、就诊证明（原件）免当日一辆小车一次停放服务费。        2、住院病人凭住院或出院结账发票（原件）、证明（原件）免收住院或出院当天一辆小车停放服务费。

	24小时最高限价
	60元

	备注：（1）停车不超过60分钟的免费。
（2）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开始计费（首60分钟免计费），每15分钟为一计费单位，不足15分钟的按15分钟计费。停车超过24小时的，超出部分按新一日的收费标准重新计费（不再享受免费时段优惠），以此类推。
（3）车辆类型。小车指载重2吨以下（不含2吨）或载客19座及以下的各种机动车；大车为载重2吨以上至10吨（不含10吨）或载客20座以上的各种机动车；超大型车为载重10吨以上的各种货车。　
（4）免收费车辆。对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执行公务的军警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救灾抢险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免费车辆免收停放服务费。就诊病人车辆凭当日门诊结账发票（原件）、就诊证明（原件）免当日一辆小车一次停放服务费，住院病人凭住院或出院结账发票（原件）、证明（原件）免收住院或出院当天一辆小车停放服务费。
（5）大车和超大型车按实际占用小车车位数对应标准计费。
（6）装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换）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车辆实行八折优惠。
（7）其他免收费车辆。医院员工（一人一车）、学术会议或培训班参会人员、临时来院的专家或其他工作人员、医院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2、免收停车费的车辆包括但不限于：医院所有员工车辆、医院对外委托服务项目现场负责人车辆、学术会议及培训班参会人员车辆、医院邀请的外来专家车辆、其他外来单位的公务车辆、其他外来指导工作人员车辆、医院体检客户车辆、持当天有关就诊凭证车辆、持住院或出院当天有关凭证车辆、医院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等。
3、对于医院制定的减免及优惠停车条款，合作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合作公司如需更改现有的免费停车条款，应由合作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双方协商同意并取得发改局批复同意后方可执行新的条款。

